
弘光科技大學 

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 
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估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一、實習工作概況 

機 構 名 稱 

 

 
若為海外實習機構，合作途徑為： 

□公會 □姊妹校 □其他:_______  

是否為合法

立 案 機 構 
□是 □否 

工 作 內 容 
 

培育目標及專長 
 

輪 班 □是          □否    工作   時，做      休   。 

工 作 時 間 每週      時 是否供宿 □供宿   □自理 

加 班 時 間 每日      時 
每週      時 

提供薪資額度  

勞 健 保 □是     □否 膳食 □自理   □供餐 

提撥勞退基金 □是     □否 配合簽約 □是     □否 

二、實習工作評估：優良(5)、佳 (4)、普通 (3)、差(2)、極差(1） 

工作時間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工作環境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工作安全性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工作專業性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體力負荷 
□5 

負荷適合 
□4 □3 □2 

□1  
負荷不適合 

勞動條件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安全衛生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培訓計畫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合作理念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薪資福利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三、實習機構提供住宿評估：優良(5)、佳 (4)、普通 (3)、差(2)、極差(1） 

住宿環境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消防設施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逃生設施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門禁安全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照明設備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評估總分 ___________分（滿分 75分） 



四、請至教育部建置之系統「實習機構查詢系統註 2」

查詢實習機構符合法規條件 

是否已上系統確認 是否有違規情形 

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五、補充說明(上述第四點查詢違規狀態，呈現「紅色燈號」，表示檢核區間內有違規紀錄，

若仍推薦實習，請敘明合作原因)： 

六、評估結論：    □推薦實習             □不推薦實習 

評估教師 系主任 院長 

   

系實習委員會 院實習委員會 

□通過    □未通過 

會議時間： 

□通過    □未通過 

會議時間： 

註： 
1. 除工作內容外，工時、待遇…等有關學生實習權益保障，需妥善評估。 
2. 實習機構查詢系統，網址：https://iss.yuntech.edu.tw/Search 
3. 實習機構若有提供住宿者，建議評估總分達 55 分且各項目達 3.5分(佳)以上才推薦實習。 
4. 實習機構若未提供住宿者，不用填寫實習機構住宿評估，且建議評估總分達 35 分與各項目達 3.5 分(佳)以

上，才推薦實習。 
5. 本表於評估教師、系主任及院長核章後，經系實習委員會、院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者，方能列為實習單

位。 


